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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求真樓四樓 K401 會議室 

主席：王校長如哲                                   記錄：周靜宜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 宣布出席人數、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      

本校巧固球代表隊獻獎：恭喜本校體育系學生組成之巧固球代表隊，榮

獲 2015 亞洲大學盃巧固球錦標賽男子組冠軍，揚名國際，為臺灣爭光! 

三、 宣讀及確認 10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四、 104 學年度歷次校務會議決議辦理情形檢核 

  案由：校務會議決定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報請鑒察。（提

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案係依 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檢核辦理。 

二、本次檢核結果，列管案件共 2 件，業請承辦單位填具辦理情形，並經彙

整如下表。建議解除列管者有 1 件，建議繼續列管者有 1 件。 

擬辦：本案未辦結事項部分，擬請各主管單位繼續積極辦理完竣。 

決議：列管編號 1040102 案繼續列管。 

五、 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請參閱議程報告資料。 

六、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校行政會議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 本辦法現行條文十條，修正要點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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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條：明定本法規之依據與立法意旨，並修正標題名稱。 

（二） 第二條：配合本校 104 年 8 月 1 日修正生效之組織規程第 17 條

行政會議組織成員，單位名稱修正。 

（三） 第三條：本條刪除，行政會議自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不區分

大小型，爰予刪除。 

（四） 第四條至第十條條次變更。 

（五） 第四條：本校行政會議每月召開一次為原則，酌作文字修正。 

（六） 第十條：依立法體例修正文字。 

二、 檢陳「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行政會議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原辦

法、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及 104學年度第 2次法規委員會紀錄各乙份。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本校校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三、 本校校務會議設置辦法現行條文十九條，修正要點如次： 

（七） 第一條：明定本法規之依據與立法意旨，並加註本辦法名稱，使

語意通順。 

（八） 第二條：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第 17 條校務會議組織成員文字修正。 

（九） 第三條：明定行政與學術主管代表包含的組織成員及文字修正。 

（十） 第五條及第六條：依照本校組織規程第 17 條校務會議選舉代表

作文字修正。 

（十一） 第十九條：依立法體例修正文字。 

四、 檢陳「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原設

置辦法、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及 104 學年度第 2次法規委員會紀錄各

乙份。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擬修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實施辦法」

第五條、第九條、第十四條條文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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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實施辦法」第五條有關上、下

學期授課時數合併計算之方式，考量該規定之立法原意為協助授課時

數不足教師，且為避免系所排課困難，本處執行時均以全校統一原則，

僅限於同一學年度內調節計算。 

二、唯前開法條有關計算方式之文字敘述：「當學期義務時數可保留併入次

學期基本時數計算」，造成部分教師誤解為可跨不同學年度調整，為免

發生爭議，擬修正相關文字以符現況。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條文、現行條文、104 學年度第 2 次法

規委員會議紀錄(節錄)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檢陳「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兼職兼課處理辦法」草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及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訂定本辦法。 

二、本辦法草案說明如附表。 

三、檢附本校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兼職兼課處理辦法草案及說明表、公立

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教育部臺教人（二）字第 1040069402B

號令、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實施辦法及教育部臺教人(二)

字第 1020030926 號函供參。 

四、本案業經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擬奉核後提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一、修正以下各點： 

（一）第八條修正為：「教師之兼職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

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二）第十一條修正為：「教師兼任職務若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於

上班時間之兼職、兼課時數，每週併計不得超過八小時。」（刪除

「教師兼職數目除特殊情形經簽奉校長核准者外，以不超過三個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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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十三條有關教師兼職費之支給方式，請人事室參考「軍公教人員

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第五點及第八點條文修改。 

（四）第十四條第一項刪除「或公務預算繳庫」。 

二、修正通過。 

■本會議紀錄經會簽人事室修正第十三條如下： 

一、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鍾點費支給規定」辦

理，但其支給個數及支給上限不受上開支給規定之限制。 

二、兼職費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由兼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本校。 

三、接受委託研究計畫之工作人員，其所支給之研究津貼，由本校依規定標

準逕行發給兼職人員具領。 

四、按件計酬及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所定義之講授鐘點

費、稿費、審查費、出席費、監考費及閱卷費等，由兼職機關逕行發給

兼職人員具領。 

 

提案五  

案由：檢陳「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第七條」

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業經本校 104 年 6 月 2 日 103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

會議修正通過，擬配合修正本辦法。 

二、依新修正之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第三條規定，研究成績及教師授課平

均時數採計年資由五年改為七年(如有懷孕生產之事實者，得申請延長

二年)，擬配合修正本校教師資格審查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將教學服

務成績之採計年限由現任職級五年內修正為現任職級七年內。 

三、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第七條修正

草案及其對照表、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供參。 

四、本案業經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擬奉核後提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附帶決議：建議請依性平法概念將男性老師配偶如有懷孕生產之事實

者，一併納入第七條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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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案由：有關本校 106 學年度申請增設「臺灣語文學系碩士班」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本案計畫書（如附件一）業經 104 年 9 月 21 臺灣語文學系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及 104 年 9 月 24 日人文學院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及 104 年 10 月 6 日 104 學度第 1 次校務發展會議審

核通過。 

 二、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及教育部103年11月19日臺教高(四)字第1030157516號函規範之計畫書格

式，申請增設碩士班，應符合前開標準附表三（附件二）所定評鑑成績設

立年限、師資條件規定如下： 

 

項目 教育部規定(及計劃書內容) 計畫書檢核情形 

評鑑

條件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
果為通過。 

101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設立

年限 

申請時已設立學系達 3 年以上。但研
究所不在此限。 已設立學系達 3 年以上。 

師資

結構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九人以上，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
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現任專任師資 7 名，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4 人及助理教授 2 名，
另台語系若通過碩士班申請，依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員額
規劃小組決議，得增置 2 名教師。
（附件三） 

三、本案倘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擬依限提報教育部審核。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案由：有關本校 106 學年度申請增設「英語學系碩士班」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本案計畫書（如附件一）業經 104 年 9 月 7 日英語學系 104 學年第 1 學

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及 104 年 9 月 24 日人文學院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

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及 104 年 10 月 6 日 104 學度第 1 次校務發展會議審核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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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及教育部103年11月19日臺教高(四)字第1030157516號函規範之計畫書格

式，申請增設碩士班，應符合前開標準附表三（附件二）所定評鑑成績設

立年限、師資條件規定如下： 

 

項目 教育部規定(及計劃書內容) 計畫書檢核情形 

評鑑

條件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
果為通過。 

101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設立

年限 

申請時已設立學系達 3 年以上。但研
究所不在此限。 已設立學系達 3 年以上。 

師資

結構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九人以上，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
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實聘專任師資 9 名，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4 人及助理教授 4 名。 

  

 三、本案倘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擬依限提報教育部審核。 

決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 
無 

 

八、散會( 17 時 20 分) 


